
科技部火炬中心印发《关于疫情防控期间

进一步为各类科技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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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科技局，各国家高新区管委会：

为坚决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

疫情（以下简称疫情）防控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，坚持依法科学有

序防控，奋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主动落实好科技部党组有关指

示精神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火炬工作相关流程，为各类科技企业提

供便利化服务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应对疫情、服务科技企业的重要性

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期，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的严峻形

势，坚决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调整、改

进、优化服务方式，制定出台精准扶持政策，支持企业便利化办理

业务，有序引导广大科技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，努力帮助科技企

业渡过难关。

二、推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“无纸化”国

疫情防控期间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居民企业，可登录“全

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”在线认定登记技术合同，技术合同纸质

文本可延迟至疫情结束后提交。已开通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分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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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省（市），一律实行“无纸化”认定登记流程，在线提交并审核技

术合同文本，全流程网上办理。各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及所辖技术

合同认定登记机构，应尽量简化服务流程，为居民企业提供技术合

同认定登记证明电子版或邮寄等便利服务。

三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便利化

各地科技管理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，利用互联网手段合理安

排好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，通过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管理工作网主动公开认定批次，倡导实行网上受理、邮件受理，在

疫情防控期间做到业务办理“不见面”，相关纸质材料待疫情结束

后延迟提交。

四、坚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全流程网上办理

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全时开放运行，全面实行

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业务全流程网上办理。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利

用信息服务平台，组织辖区内评价工作机构在线开展企业评价信

息形式审查、分批次公示公告、集中抽查等工作，为科技型中小企

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。

五、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对在孵企业适当减免租金

各地科技管理部门要主动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对科技创业孵化

载体的财政支持，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大学科技园等

对在孵企业适当减免办公承租、实验、科研和生产用房的租金。

六、做好国家高新区疫情防控工作

各国家高新区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，对疫情防控所需医

药品、器械、防护设备及相关物资的生产企业要主动提供必要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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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保障。对因疫情而停产停工的科技企业，要及时掌握企业情况，

必要时依规提供税费减免优惠，提供资金周转或低息免息贷款服

务等。各国家高新区发生严重疫情时，应及时将相关情况抄送科

技部火炬中心。

七、做好火炬统计调查工作相关预案

为正常开展火炬统计调查工作，科技部火炬中心将进一步细

化和提供统计工作培训课件，在线指导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和国家

高新区开展火炬统计调查工作，确保统计工作和数据质量不受影

响。

八、积极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科技企业

各地科技管理部门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应加强统计和监测疫

情对各类科技企业的影响，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而出现生产经

营困难企业的精准支持，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。

九、组织推荐针对疫情防控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

各地科技管理部门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主动调研和掌握针

对疫情防控有效的新技术、新产品和新服务，在服务疫情防控的同

时，及时推荐和报送科技部火炬中心，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向科技部

及相关机构建议推荐。

十、及时总结科技企业抗击疫情先进典型

各地科技管理部门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及时总结疫情防控

工作中涌现出的科技企业先进典型和事迹，依规做好相关宣传报

道，激发斗志、增强信心，并及时向科技部火炬中心报送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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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方式：

序号 服务事项 咨询电话

１ 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 ０１０－８８６５６３３７

２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０１０－８８６５６２５６

３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０１０－８８６５６２３３

４ 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、众创空间
服务

０１０－８８６５６２０６

５ 国家高新区服务 ０１０－８８６５６１９７

６ 火炬统计调查 ０１０－８８６５６１６１

７ 科技企业抗击疫情先进典型宣传
电子邮箱：

ｐｅｉｘ＠ｃｔｐ．ｇｏｖ．ｃｎ

８ 疫情防控技术和产品推荐
请联系所在地科技管理
部门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

科技部火炬中心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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